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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财院党发﹝2017﹞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校文明高校创建工作的通  知

校属各部门、各单位：
经校党委研究决定，我校将根据教育厅2015年修订的《湖南省文明高等学校认定管理办法》，于2017年11月初向教育厅申请进行文明高校创建工作验收评估，为确保我校文明高校创建工作有计划、有步骤、高质量地完成，特对《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文明高校创建实施方案》（湘财院党发﹝2016﹞14号）有关事项进行如下补充、修订。

一、成立我校文明高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推动、考核我校各部门的文明高校创建工作。

1.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文明高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肖湘愚 伍中信

副组长：晏金平

组  员：全体党委成员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文明高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晏金平（兼任）

副主任：全承相，负责文明创建整体规划、综合材料整理与宣传报导工作；

副主任：陈灿军，负责党政系统文明创建与自评材料整理等工作；

副主任：王颖梅，负责教学系统文明创建与自评材料整理等工作；

副主任：余新民，负责学生系统文明创建与自评材料整理等工作

副主任：欧阳海峰  负责安保系统文明创建与自评材料整理等工作

副主任：李银鹏，负责基建后勤文明创建与自评材料整理等工作

副主任：杨安娜，负责文明创建督办与专家评估验收接待等工作

二、根据教育厅文明高校创建工作验收的时间安排，重新调整我校文明高校创建工作的具体时间表。

	序号
	主要工作内容
	完成时间

	1
	成立我校文明创建办公机构，再次修订、完善明创建指标责任分工表，明确文明创建工作时间表
	2017年3月 

	2
	各部门根据文明创建分工责任表，积极主动地开展文明创建工作，并按照要求收集支撑材料和写出相关总结材料
	2017年3-8月

	3
	各部门对文明创建项目进行自评、写出自评报告，通过创建办检查验收后，将自评报告与支撑材料移送校创建办公室
	2017年9月15日前

	4
	在整改的同时，由创建办按照创建标准撰写我校文明高校创建自评报告。
	2017年10月15日前

	5
	如我校文明创建自评分在900分以上，经党委讨论后，上报教育厅。
	2017年11月初

	6
	迎接教育厅专家的检查评估与验收
	2017年12月


三、进一步明确各部门承担的文明高校创建工作与材料组织工作的职责分工与要求。

根据《湖南省文明高等学校创建标准》有关规定，各有关责任部门，按照责任分工表（参见附件1）中的分工（包括：二级指标的综合总结材料责任分工；三级指标的支撑材料整理责任分工），以及文明高校创建工作时间表与材料格式（参见附件2）要求，组织实施各部门职责范围内的文明创建工作和材料准备工作。

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一是要注意补充2015年以来上级有关涉及文明高校创建的政策要求及其实施材料，如将中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纳入文明创建及考核相关指标中；二是要注重反映我校特色的材文明创建材料的收集与整理；三是对三级指标的支撑材料形式构成不作严格的硬性要求，但应当满足充分说明二级指标的评分要求，要明确回应扣分事项，设法减少扣分。

处理好文明高校创建工作与教学合格评建工作的关系。

   各部门负责人要正确认识、处理好文明高校创建工作与教学合格评建工作的关系，全面统筹各项相关工作，在做好教学评建工作的同时，积极安排、落实文明高校创建各项工作任务，并努力通过文明高校创建工作全面提升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水平，有效促进教学合格评建工作的展开。

对于不明确的事项以及分工不合理等问题，要及时进行协商、协调和处理。
   在文明高校创建工作中，如果有什么不明确的事项以及分工不合理等问题，要及时与相关部门协商、协调，必要时报请分管校领导协调处理；党委宣传统战部与文明高校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要针对各部门提出的问题及时加以调研、回复，确保我校文明高校创建高效推进。

    六、我校开展文明高校创建工作的评价与奖惩机制。

学校将比照教学合格评估考核奖惩办法，对在我校文明高校创建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对创建工作不力、影响创建工作整体效果和整体进度的责任人，也要按照学校问责制度进行相应的处理。

附件1：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文明高校创建任务分解表

附件2：材料格式要求

    （1）三级指标中的原始支撑材料：提供复印件，由原件所在部门盖章确认出处；

     （2）二级指标中的综合总结材料：统一由A4纸打印，标题小二号黑体字、正文四号宋体、表格五号仿宋体，行距单倍行。
2017年3月15日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党政办         2017年3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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